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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7  
駐韓美軍與鄕民打鬥 
一G

寥
肯*

美
聯
講
電)
美
總
統
匿
臣 

(
漢
城
樸
摩
社
電)
據
此
間

：$

韓
報
章 
昨
在
此
間
自
州
行
株
簽
署
批
准
緊
急
法
案
， 

昨
發
表
法
息
，•
一
駐
韓
美
軍
約
二
百
餘
人
及 
卷
二
十
二
億
五
仟
萬
元
協
助
解
决
就
業
問 

韓
郷
民
五
十
人 

.:>.:-
昨
星
期
二
晚
曾
在
距
漢
城 
題
時
，
曾
聲
言
，
美
國
需
要
有
更
多
的
就
業 

北
部
廿
五
里
的̂

他
村
地
區
，
發
生
衝
突
，
•
機
曾
，.而
且
目
前
正
在
迫
切
的
需
要
。 

雙
方
互
相
投
部
石
痴
及
玻
璃
樽
及
揮
動
木
棒 

匿
臣
並
特
别
指S

.•
現
從
各
方
面
努
力 

襲
擊
，
激
鬥
鳳
一
大
小
時
，
直
至
警
隊
到
場II

一 
，
尤
其
要
用
助
加
利
福
尼
亞
州
，
及
其
他
因 

磐
，
帖
吿
平
星
賛
.

太
空
何
國
防
工
業
大
批
辭
人
，
而
等
到
打
擊 

據
報
載 
III
超
或
衝
突
，
五
人
受
傷
，
包 
等
地
匾
。

括
美
軍-.•
一及■
斷
鄕
民
四
人
，
而
且
多
數 

此
項
計
創
的
目
的
是
要 
以
肋
各
州
反
城 

.
噂
重
傷"
此
爲
上
凍
來
建
續
發
生
美
兵
和
鄉
市
增
加
一
十
五
萬A
的
就
業
機
會
，
即
任
公 

民
衝
突
事
件
的

*-■ 

一
次
，
事
緣
初
時
因L
位 
務
上
如
安
全4
S
境
，
衛
生
，
防
止
犯
罪
，

當
地
少
年
目
擊
亍
蜜
兵
與
郷
村
少
女
「
拍
拖 
囚
犯
，
教
育
，
娛
樂
，
維
護
公
園
，
郷
村
發 

」而
歩
仗 

■,-•
加
以
晚
离
嘲
弄
，
被■
黄
民
瞰 
展
「及
清
潔
等
工
作
。

擊
頭
部
，一
引
起
一
場
打
鬥
，瓦
後
。
警
方
人

北愛爾蘭游擊隊. 

又槍斃英軍「人 

-

(
貝
用
發
斯
特
美
聯#
電
〉
北
愛
用
蘭 

(
威M
頓
好
透
社
電5

紐
西
蘭
首
相
何 
武
裝
游
擊
份
子
咋
日
乂
擊
節
英
軍
一
人
，
此

及
美
軍
事
整
隊
四
十
人
到
場
制
止
。 

紐西蘭首相否認

派豪越戰受騙

里
郁
朋
曾
發
娄
吿
，
謂
紐
西
蘭
政
府
决
定 
可
能
是
非
法
的
愛■
蘭
共
和
軍 
向
兩
甲
民 

派
調
軍
赴
越
星
戰
，
幷
非
哽
欺
騙
：

一
死
亡
，
而
繼
續
乐.
取
報
復
的
行
追 

荷
氏
幷
龍
資
國
現
公
開
發
表
政
府
硏
游
讃
與
英
軍
四
人
乍
在
城
西
羅
怪
蘇 

究
越
戰
的
文
伴
广
曾
提
及
紐
西
蘭
人
對
於
派 
主
教
徒
住 
I™
發
生
槍
戰
，
一一"

愕
車
曾
中
弹 

軍
合
越
戰
行
動
是
誤
信
政
府
所
持
的
理
由:
I
$
障

駛

員

rl
v?

g@̂

IT 

紐
西
蘭
軍
隊
赴
越
參
戟
的
實
力
，
最
高 
悟
飞"

院
時
，一

吿
炉
命
，
哉
等¥

隊 

額
爲
由
六
鬥
以
組
成
的
炮
隊
及
步
兵
兩
隊 
則
在
『

市
"
去
一 

t
 

、
共
五
百
五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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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愛
爾
蘭
共
初
國
臨
特*
部
曾
稱
：
其 

右隹發巨次 
%

一
暗
殺
関
員
昨
星
期
中
晚
擊
斃
一
英
兵
， 

我 

F

多 
一
爲
上
週
在
伶
敦
特
里
暴
亂
死
匚
兩
平
民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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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黨高級官員發動劫艇逃亡事件 

电

典

擊

斃

逃

二

百

人

 

(
台
北
路
漱
社
電)
此
間
中
央
通
訊"
今
日
報
導
，T

百
名
反
共
份
子
於
三
月
間
偸
劫 

一 般
巾
柒
炮
艇5
：企
圖
由 
*.h
大
陸
逃
亡
時
，
遣
中
共
海
軍
巡
邏
艇
議
擊
，
發
生
炮
戰
後
沉 

沒
.
百
名
反
共
产
子
全
外
死
亡
。

消
息
中
指
州
，
發
動
該
次
逃
亡
*,
件
的
領
導
人
，
包
括
，
黨
資
深
黨
員
，
汕
順
特
區
委 

會
書
記
范
建
鼻
酎
首)
及
袖
頭
市
委
會•
記
王
平(解80

• 

中
央
計
又
賛
，
他
們
内
受
中
共
文
化
大
革
龍
的
干
擾
後
，
領
導
一
百
名
反
共
份
子
逃
入 

廣
東
省
與
福
建
省
交
界
處
的
山
匾
，
二
月
間 
先M
出
代
價
後"
叩
始
商
議
，
亦#
如
北
越 

曾
遭
共
軍
迫
擊

-U
一
'

一

所

指

，
美8
 必
須
始w
舉
方
面
的
行
必
。 

該
批
反
共
份
子
在
廣
東
省
沿
海
偸
捌
一 

七
十
五
就
的
布
魯*
同
時
向
南
越
保

SI 

艘
甲
共
炮
艇
？
企
圖
逃
住
由
台
經 
119
民
政
府 

，
美
國
將.
會
欺
騙
住
何
南
越
政
府
。
布
魯 

佔
據
的
金
門
亂
，但
血
們
於
皮
間
開
航
後
四 
斯
可
能
將
辭
上
美
國

*II 談
代
表
團
長
的
幟
位

小
期
，
即
遭
共
渾
巡
邏
艇
載
擊
。 

， 

中
央
靴0
底
，.中
共
徵
局
在
該
項
逃
亡 

事
件
后
‘管
作
即
查
，另
有
二
十
名
反
其
份 

子
被
捕

中共 
買澳洲小麥 

將依承認政權而定 

(
澳
洲
雪
梨
恪
透
社
電)
澳
画
在
野
的 

勞
工
黨"兩
名
代
衣
用
訪
間
中
國
彼
，
今
日 

返2

雪
梨
，
他
們
認
爲
，今
後
中
共
膝
買
澳

孤越所提和平計劃 

美仍天
定
撤
軍
期
限
洲
小
麥
的
問
甲
將
視
澳
洲
是
否
承
認
中
共
 

(
巴
黎
美
蘭
就
電)
美
國
已
於
今
日
對
政
權
而
定
。

北
越
所
侵
辦

.«)
平
計
劃
作
局
部
性
答
覆
，ei

彼
特
遜
表
示
，F

果
澳
洲
政
府
乐

IR
必 

仍
拒
絕
排
中
美
專
由
南
越
撤
退
的
期
限
。
一 
需
的
取
驟
，
巾
共
極•願
與
澳
洲
發
展
貿
易
。 

美11
«1
談一5：

表
團
團
是
布
魯
斯
同
河
內
他
幷
指
出
，
澳
洲
麥
谷
委
身

.-•.
被
中
共 

與
越
共
表
示
，
黄
國
已
學
俺
商
討g
越
南
全 
認
庙
是
覚.
項
政
治
的
工
具
，
同
時
山
於
貿
易 

數
撤
军
的
程
間
、問
題
爲
美
純
和
談
卦
成
協
議
，與
政
治
無
法
分
朗
，
中
澳
間
繼
績
會
商
貿
易

的
部
和
缭
在
。「

"

剣
間
題
，將
咲■
碍 
。

但
他
指
町
，
適
當
的
撤
軍
期
限
，
疚
需 
. 

彼0

遜
乂
謂
，
由
於
政
治
關
係
，
目
前

~ 
西
貢
外
交
部
根
據
犀g
执
出
爭
論

二

，
匕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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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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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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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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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西
貢
十
五
日
路
透
社
電)
南
制
，.台
滑
國
民
政
府
及
菲
律
實
等
三
方
面
，
現
正
在
篇 

富1
•
痛
小
鬻
*
■

書

布

學

譽

選

营
/

||
三
1

，
」 

寸
，
此
間
西
貢
外
交
部
今
日
曾 a
表
文
吿
稱.•
南
法
群
爲
自
遠
古
以
來
，.己
爲
越
南
領
土
的 

一
部
份
。
南
赳
對
於
該
等
小
島
，
擁
有
完
整
的
主*
，
及
反
對
任
何
外
力
爭
奪
其
主
程
， 

:

•適
値
正
変
牌
博
南5 •
國
海
的
海
必
可
能
蘊
藏
堂
资
足
油
事
而
引
超
去
得
的
爭
論.
，
一 

南
勲
群
島
距
南
越
東
飞
約
三
百
里,
歷
來■
先
痴
有
申
鼠
哉
京/
府
，
台
灣H
民
政 

隅

睛

賓

，
南
越
，
法
國
及*

?

面 

瘋狂漢闖進露宿營 

爭
奪
主 *
。

学
一
'/,
速,
容
方
重
聚
南
漕W
 島
甘
二
酒
小
扇
1

市微械厢死三傷

-.
」
美
加
州
酒
筆a
m
美 

:®#
電
J

ft.18

主
*:
牝
賞   

#-
?.. 
墨
風
养
函
賓
一
粒
議
眞
若
芯

看
初
駕
船
出
海
釣
魚
，
突
遭
外
國
軍
隊
從
發 

■
等
小
品
發
槽
射 
1!«
，
而
提
出
指
控2:  

坤
政
府
曾
指
控
國
民
政
府
非
蘭
循
領
南 

W
 砲
那
，
汲
如
求
化
舒
當
司
立
恥
鎏
期
解 

碓
開
該
哋
區
。
芸
謂.
鴻
從
豈
 B
 漢
庄
善
犷
 

一
戰
日
本
失
敗
投
隣
後;
廂
冲
事
弟
濃
週
一
 

—i
t

— 

南
标
外
達
魂
現
引
用
南
祖
謳
鴨
歷
史
背 -
反*
加 

景
， 
8:
爭
論
主
構
的
根
羽
勲
謂
慰
等
小
鳥
遠 

子美卡   

B

 桀生訪 *
」 

1

參觀聲稚萬備 

( 8

//1 
美
聯
社
帝)
一 批
美
國
大
學
舉 

「業
的
研
究
生
史
五• \
注
現
皆
訪
舞
姓
間."
曾 

七
在
視
京
參
迎
”甑
的
期
感
騒
絡
陋"
及
雷
一 

;

宵
跳
容
融
世
解
匿
學"
茨

.'/
二
;
二:
「 

一
广
「
弋
扱
妻
冊
學
宅
巾
廿
摩
智
卅
九
歲"
在
亠

南
方
一
疝
堤
露
容
直
週
二
發
生
屠
殺
案
件,

共
存
二
人
被
殺
，
三
人
受
傷
，
有 
I*
當
局
正 

卷
4
拉
山
脚
搜
捕
兇4.，

.
宀
炉
一
军
正
在
計
蛇
搭 «
 帳
的
男
子
布
朗 

，
一
各
扌
剣
兇
覇
的
痛
狂
男
子
闖
入
熊

蛇
底
小
育
氏
掃
帥
映6 
向
西
拉 

一
山
脚
地
崎
度.逸.
。;
.
；
二

:
窯 &

布
牝
两
人5
加
州
威
稱
居
民
沙
坦
， 

或is®
i

帥i

b

 

丁
芸
鹿
篇
鬻
項
通
 
"
且
由
居
民
巴
克 

一，
巾
布
用
塞
到
厘
侬
看
膚
乃
加
州
 

■

着
番
第
就
加
里
富
歲
，
頭
部
，
胸 

.
二

鑫

鑫
■

第
話
当
一
歲
的
陰
恩
， 

S

受
觀
线
二
期
渉
；
另
二

-..也
一
旨

二
，
一  

55
.:
可
：
。 

《
辛
途
造
濯
孙

”霍

K
q
y
;

」

&

7
产塞

輦

衣

美五十萬赵話工人一 

全起作含性罷工 

;
■
(
侬
複
叫
合
如
社
電)
全
美
國
五
十
萬

，日 A!

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
毛
五
。 

、每
季
八
一
元
厶
一
毛
五" 

一
半
年 
十
六
元
五
 I

血 * •
一

一I

卿-

耕
華
之
前 
均
曾
征
香
港
硏
究
卄 

■>
戸

咨
宣
睨
工
犬 :

■<.
已
於
俱
刀
跡
始
全
面
罷I
， 

戚
向
巻
港
费
斐
弟
體
桃
厚
冗
謂
资
豕
豪
観
电
「自
歟
肃
萌
装
配
版
城
已
整
影
响
，
通
話
系
統

此
主
管
人
貝
接
替
工
作
。

1■
•/-

一：:
i
一

食 
<;
天
権
傕
誇
圧
叶
檢
驗
聯
紆
衛
星

七

就
二
切
誓
侖
佬
該
r

疋
中
國F
要
的
衛 
一 

該
用
全
埼
性
電
話
工
人
罷
工
行
動
於
昨 

…
m
:
1
-
!
;
;
，：
：
：（
：
；

“
..-
日
晨
六
時

'■-.■■■
東
方
時
間)
開
始
實
施
，
一
九

-..•
二

工

.-
星
麻
絡
站..
管
等
纵■
是
於
六
月
廿
三
日
入
一 

一

虚
私
那
切
墮
，作
一
痴
引
的
就
叫
貧
旅
行
一 

今
普
£

/-■-
明
炎
需
*

」
一報
售
整
駐
等
關
票
研
究
牛
委
員
會
， 

高
温
度
八
十 
低
温
度
五
五 
~
該
會
是
在
三
年
前
由
一 
群
反
戰
份
子
組
成

一±

』母 
份
二
毛
五
〔

二H
 

■;'星

」 

:

期

： 

「.0

六
八
年
亦
曾
伸
十
廿
天
？
國
作
電
話
工
人
大

宀％̂

罷
工•
一

.。.
一
三
美
國
整
訊
工
人
聯
會
一
名
領
鸟
人
表
示 

」

，
該
項
躍L
行
動
至
少
將
實
施
兩
週
。

匕

-:■•>
•

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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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--!:?

一
用 

7v+;.  

<.

二
尸
不
/

」

1
 宀

:
,
各
地
匾
電
話
匸
人
作
罷L
期
限
未
開
始

「
史丹卑京外交产務研究所遡浦訪产: 

一?

./;(
雲
编
華
特
訊)
取
用
黨
領
袖
史
丹
菲
：
事
務
硏
究
所
缨
件5
礎
究
所
是
.雀
外
 

射
日
滞
一
項
特
曉
邀
請
 
，
赴
訪
中
國
外
，
交
轄.卜
的
機
構 
。
道
是
髙
等
的
邀
？

簽
證

.....

!

:

i
 

.汝
事
秒
所
所
究
，
此
即
表
示

fill 
申
請
訪
華
簽 
已
非
甫
耍
，
亦
將
自
動
批
卷
。

，
：電
話
公
司
簡
提4
一
項
新
的
工
作
表
， 

證
，   

:B
經
自
動
馨
批
通
。.
二
一
一
;
:
二X

丹
一
菲
装
後
家
：
接
到
此
項
邀
識 

該
項
邀
請
訪
間
的
消
息
，
储
在
史
丹
菲
•，
深
感
喜
终
一
將
僧
同
夫
队
救
領
;.0
父
褥
<!

'
Li-

>

厂
 
M
 厂
即
；
W

作
崗
也
。」 

一
一
二
二
一
工
會
楚
曰
人
表
不
，
目
前
將
不
作
任 

何
新
的
痴
就㈠
■
瀬■
進
况
可
能
轉
變.

•
:1-
--;v 
•':• 

/

.■•V-O
.-  

.■.: 

-.•M
S
C
9

但
力
會
布
接
之"
因
而
談
判
决
裂
。

•■-••i
，B

一
腐
，
到
鑑
奧
太
瓦
产 

■V::
;
;
  

'..<.
二
討
豪
易
及
家

業
問
題.

第
華
，一志：
一一印随民置舘抗議 

1

史
弯
一
度
須
於
簽
證
問
泉
到
夢
m

書
蒙
鼠
一
億
灯
蒙
一
淀
桃
論
屮
加
;

自機由劳4
物行匐 

一
学
濃
1

高
轟
1

行
招
待
記
者
會 
開
係
的
前
途
，■

達
到
加
國
人
民
對
於
备,
 

:
時
・
謂
早
在
七
個
星
期
刖
申
請
簽
證
入
境
訪
項
可
踵
电
」秋
蔵
邑
。 

三
1

:
( 
空
連
大
批
武
器
核

"'h 
巴
基
斯

tg
，
印
度
民
衆 

/

國
誉

畫
亦
I

柒
接*

,

i

l

l

尊

第

二

—

計"

昨B

I

海
：

；

.1
 

史H
的X

級 
8/1
理
修
技
坎
史 
18 於
昨
日 
七
月
廿
四H
至
廿
八
日
訪
華
，
兩
助
理
員
史 

部
份
民
衆
昨
日
衝
過
警 

».* 
警
戒
線
，
閥 

^

^

^

^

一̂

潭
土
医
右
聲
聲
加
記
皮
尊
威
石
一
^

 個
澄
威
一
：

；

，

11P

I
e
:
  

.

，a
◎
  

■>
;:■. 

rv-:£
.
u
;
"
s
:
  

-:/v『

J
(
新
徳
里
美 »
 計
蕾.)
由
於
美
軍
當
息

11

*

2

V
I
^
!

'::口̂
-.-■
   
-:, 
K-.-fh.-.. J
^
r
H
.

H
I

V
A
L
r
-
i
x
f
-
b
.

傀
儡
俠
：全
四
册
；六
元
弍 
泰
紅
著 
，

C
城
多
利
訊)
=  

e

 煙
洋
縄
輪
，
昨H
 

淸
見
於
濃
矚
18 東
下
、
VI:
此

HI1 西
方
十

H1 
的 

雷
士
石
附
in 相
撞
。

三
艘
貨
輪
均
义
指   

^
 
幸
人
無
受
窗 

一
艘 
-«
斯
拉
夫
二
茁
三
千
二3
四
十
七 

擬
貨
輪
高
沙
拉
號
，
前
部
，
處
做
推
破
，
兄 

部
亦
受
損
，
己 w
拖
巡
針
塢
修
理
。 

另
兩
艘
貨
輪
办
均
受
报
， ̂

仍
评
泊
港 

外
.
，由
船
名
自
行
取
理
，

該
兩
艘
輪
貨
，
禽
挪
威 
一 閥
低
下
匕
百 

四
十:
事
賀
夫
美
間
達
號•
及
丹
麥-五
千
啜 

拿
葛
电
號
。

京
爲 

$.9
船
尊
被
撞
九 

十
尺
至
十
五
尺
深
，
并
有i  

個
、
尺
宽
的
大
洞
。

賀
夫
美M1S
號
的
右
邊 

«
 苜
，   

^
 被
擦
朗
，
損
失
攸 

高
沙Si

號
貨
輪
，
外
部 

的
油
漆
均
已
脫
落
，
爲
防
止 

学
銹
，
已
拖
入
船
班
停
泊
。 

»
«
 船
首
右
弦
被
撞
破 

兩
個
大
洞
， ̂

尾
亦
破 
一 大 

涧
0

部
份
甲
板
，
亦

高
沙
拉
號
貨
一 

被
搅
壊
。

該
宗
三
股
貨
輪
相
撞
一
件
，
約
發
生
在 

昨
晨
六
時
左
右
。

.
賀
夫
美
閹
達
號
，
於
午
度
由
鑾
港
験
川 

，
拿
葛
歌
號
由
波
雜
河
川
海
，
髙
to 拉
號
， 

學
備
駛
往   

'«
高
華
港
，
不
幸
相
撞
。 

中央撥款五萬餘元 

,補助雲埠衞生務服 

(
雲
祖)
中
央
聯
邦
政
府
常
同
裕
ffi 付 

五
萬
二
千
五
百
元
，
補
肋
雲
埠
從
小
臨
暗
閃 

葯
服
務1
作
。

一
名
市
政
府
職
貝
報
吿
，
一

金

仍
將
經
過
福
生
部
長
即
洛
匹
避
後
，
才
能

ta 

付
，
但
中
央
當
局
表
示
，
那
只
是
手
植
上
的 

間
題
。市

施
生
局
將
使
用
駭
項
補
助
金
，
住
聖 

保
縫
情
院■
從
小
夜
間
及
週
末
醫
析
胆
務
工 

作
。

酸
項
服
務
肝
611
，
共
爲M
三
個
月
，

IIJ 

政
常
局
不
决
定
在
一
年
後
，
再
向
中
央
申
請 

@
多
的
補
助
金
。

省敎育廳决撥鉅款 

建築各匾學校教室 

(
域
多
利
訊)
卑
詩
省
長
班
納
表
示
， 

教
育■
已
决
定
將35

付
六
十
四
菌
二
千
一
百 

二
十
六
元
，
作
爲
各
學
校8/

築
之
用
。 

班
納
同
時
稱
，
學
校
建
築
仪
曰
屮
的
那 

份
丁
程
，
經
後
三
十
九
閥
五
千
九
百
十
二
元 

已
獲
批
准
建
造
。

其
中
李 
1111
史
密
的
大
術
路
小
學
十
二
萬 

六
千
九
百
八
十
二
元
。 
1111 隊
林
小
學 
一 萬
八 

千
三
百
五
十
一
元•  

»

岛
中
學
三
十
五
萬
存 

八
百
七
十
八
元
，
南
卡
拉
保
的
摩
興
中
朋
八 

千
六
百
十
六
元
，
冷
曜
的
史
丹
福
中
學
九
萬 

五
千
元
，
威
朗
小
學
一 
千
六
百   

:21
十
元
，
英

E

46i^

•
、，.
々
「
工

--.( 京
飞
三

t^w
w

tw
^Ytw

n」

 T
  

v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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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•二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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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f

'

；
、  

'

:

.

;

二.; 

■

?

、
訊
"
本
埠
奇
化
街
安
寮
殖
館
•
，開
 

F

業
力
來
T
忽
功
寸
布
六
年
  

 

譜
敏
渚
為
于
一
 

■
:

易
于
耳
,1M

s
4 A:

，
甯
育
您
成
■

床

，"

、☆
達
一
雲
戲
院 

_5  

e

E

 H
AST-N

G
S.S

尸

七月十匕日<
星期六) 

、土?
司♦
届
勘
長=

雲高華| 
隸

 

華
堂
夢m

%:' 
七
毛
五

,'

「綜
合 

1

"

聞

羣戒门兇破壊民居 

擲石擊傷电內男童 

(
雲
胴)
守
反
不
口
疗
年
质
週
号
住
木 

市
束
端
地

WI 附
近
破
壊

|.'?
民

(!:
闻
，
他
們
所 

擲W
石 

V6
不
必
將 
一X4- -
戯
勿
核
解
偽■ 

警
厅
表
示
，
六
名
不
口
仲
少
年m
s
!

I  

晚
八
時
企
圖 

Ml
人
十
二
街
朿
八
六
三
號
II: 宅 

未
趣 
又
干
三
小

II.'?/
返
11115:1
處
，
以

18-

酒 

瓶
打
破
玻
璃
通 
弁
以
小
刀
剃
倡 m
主
後
， 

分
乘
汽■
逃
逢■

其
中
三A
在
十
二
街
典
朋
海
闕
琳
街
口 

(
附
近
跳
上- 

ee
汽4
，
一
人
则
以 i

yjrlM
擊 

r
車
玻
璃86,

不
幸
將
小 
71: 冷
的
十
一 
跋 

男
無
莫
中
墜
爲
。

設
羣
不
艮
疗
少
锦
巾
融
年6

：

的 
一 名
， 

住
第
一
一
街
柬
三
七
六
號
，
興
英2
川
611
«? 斯 

剛
由
車
詩
省

IMF
足
域
窦
會
場
返
囘
的
。 

菓
腐
頓
骨
陣
裂
，
送
中
火
醫
院

S3
治
後 

门
电
情
况
良
好V

該
屋

|<>)
主
人
卡
們 
•/,A
他
阻 

lh
不 n
"
少 

年
i
入̂
其
体
家
時
，
右
手
被
刖
例
。

警
方
表
示
，

tit
批
不
良
行
中
年
均
花4-  

匕
，
八
歲
仪
廿
一
歳
左
右
，H
战
警 y
捕 
13 

提
起
公
訴
。

向化裝警口兽毒藥 

當塲被捕判監四年 

(
靈
匹
匕
二
散

?)•
年
比
林
，
因
向 
一 

以
便
衣
騎61

人
口
販2

：

古
柯 

to
lttw

wll 被
捕 

，S
 
一 已
由
此 
1111 法
筋
州
處
四
年
確
朋
。 

便
衣
瑞
誓
范
萊
。
化
肢
成ST

加•卜
出
埸 

麻
鮮
品
費
制
人
，
比
林
刘

1-1
做
成
四
百
元
的 

非
法
麻
醉
削 

-1)
-m 兜
仲
時
常
毋
被
河
，S

 

注
院
，
判
收
加
刑
。

法
官
间
比
林

Jtt
，
木
去
年
十
二
月
 

十

./£
日
内
同
樣
罪
狀
被

Hil 
，
门
前
卅
犯
取
通 

案
，

Hd
而
加
爪
判

Ml
。

遊船油桶爆炸起火II  

焚後沉沒兩人獲救 

(
列
治
文
肌)
一

Ml
-i 十
尺N
的
玻
璃 

繊
維
製
造
的
小
期
遊
艇
托
替 
)01
二
號
，
過

一  

在
此
間
丁
斯
德
柵
附s
的
莫
雷
航
道
中5?

火
. 

後
沉
及
。

加
京
大
騎
警
人
员
犬
示
，

fl:
本
故
比M
 

酸
船
船
下
宣
斯
和
方
一 
名
乘
客
，
日
出«
路 

的
車
輛
救
起
，
小
宋
箕
難 I
W
A
均
宋
受
任 

何
tB
傷
。

騎
瞽
人
員
由
冊
，
抵
科
斯
二
號
遊
針
起 

火
的
原
因
，
顯
优 
III 於
汽
汕
桶
爆
诈
而
引
趙 

火
災
，
遂
吿
況
校
。

住宅貯化學氣洩漏 

延及媒爐爆炸火災 

( 
哲
訊) 
rn
防
人
口
今
日
指
收
於
泗
一 

本
埠
廿
九
街
束
匕
二
匕
號 
11:
宅
我
生
火
警
， 

主
要
内
一
個
翌
滿
丙
完(
旁
火 
化■

随 

的
鉄
桶
河
漏
，
纠
體
外
噴&
起
火
警
。 

一
名
消
防
關
虫
：2

表
示
，
因
二 
16
的
丙 

在
桶
漏
刘
，以M

l't,t 至
棲r
卜
巾
，幷
«|
及 

感
氣
火0
，
引
出
爆
：6

，
小
致
亦
災
，
共
損

W
*4̂
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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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半毎派 
年年:每 三十七月元二 十五宝元 "▲，，气五一 元元毛豆


